
臺中市奬勵本土語言認證考試績優教育人員要點

第一點、第三點修正總說明 

    「臺中市奬勵本土語言認證考試績優教育人員要點」(下稱本要點)

業於一百零五年七月十二日中市教小字第一○五○○五三○四七號函

頒。 

    本次係配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三日臺教

國署國字第一○九○一○九七九六號函及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臺教國

署國字第一一一○○三一九七六號函說明，修正本要點規定，以維護

教師權益，其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配合教育部官方用語，將要點內「本土語言」用詞修正為「本土

語文」。(修正規定第一點)  

二、因應教育部採認國立成功大學全民台語認證考試，將該認證考試

新增於閩南語獎勵標準。(修正規定第三點)  

 

 


